
議事資訊彙編初稿(一)  第 8 期 

 830

 

市政府提案 
 

第 2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第 1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教育部核定補助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「營造休閒運動環境

－高雄市立運動場館無障礙設施改善計畫」，107 年度補助款及配合款

合計 2,339 萬 5,764 元整，擬先行墊支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5 月 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5.17 高市會教字第 1070001020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教育部核定補助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「營造休閒運動環境

－高雄市立運動場館無障礙設施改善計畫」，107 年度補助款及配合款

合計 2,339 萬 5,764 元整，擬先行墊支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教育部 107 年 1 月 23 日臺教授體部字第 1070003551 號函辦理 

。（附件 1） 

二、本案業經本府 107 年 2 月 13 日第 36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三、旨揭計畫核定總經費 2,339 萬 5,764 元，教育部補助 1,637 萬元，配

合款 702 萬 5,764 元，因未及納入 107 年度預算，故擬先行墊付執行。 

四、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「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，

所使用之支出」，及第 6款「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

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

時，得支用墊付款。並依該要點第 45點及 46 點規定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

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俟後將之列入 107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

108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。 

五、檢附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1 份（附件 2） 

辦 法：本案審議通過後，請准予先行動支，並由體育處編列 107 年追加預算

或 108 年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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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鳳山運動園區設施改造計畫」市政府自籌經費 1 億 1,963 萬

4,000 元整，擬先行墊支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5 月 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5.17 高市會教字第 107000102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鳳山運動園區設施改造計畫」市政府自籌經費 1 億 1,963 萬

4,000 元整，擬先行墊支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本府 107 年 2 月 13 日第 36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旨揭計畫總經費需求原估列 3 億 6,828 萬元，本府 104 至 106 年 10

月間多次向教育部體育署爭取經費，在未獲同意補助之前，為配合園

區整體設施改造完工期程，爰 106 年 2 月 24 日本府同意「由市庫墊付

之程序辦理，俟中央核定後再予轉正」先行墊付 1 億 9,158 萬 5,000

元，並於同年 5 月 16 日經高雄市議會同意在案（附件 1）。 

三、教育部體育署 106 年 11 月 9 日同意「補助 1 億 8,000 萬元為上限，且

補助比率不超過工程總經費 50％」（附件 2），該項補助經費業於 106

年 5 月完成墊付程序。 

四、本案因工程、安全及符合現行法令之需，須辦理至少二次建築及機電

變更設計，爰修正計畫總經費為 3 億 6,934 萬元（附件 3），其中體

育署補助 1 億 8,000 萬元、比率 48.74％，符合該署不超過工程總經

費 50％之補助規定，另 6,970 萬 6,000 元由 105 及 107 年度預算支應，

餘 1 億 1,963 萬 4,000 元由本府自籌，因未及納入 107 年度預算，擬

先行墊付執行，以因應整體工程預計於 107 年 11 月完工。 

五、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6 款「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

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

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。並依該要點第 45 點及 46 點規定，

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俟後將由體育處列入

107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。 

六、檢附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1 份（附件 4） 



議事資訊彙編初稿(一)  第 8 期 

 836

辦 法：本案審議通過後，請准予先行動支，並由體育處編列 107 年追加預算

或 108 年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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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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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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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教育部核定補助 107 年推動家庭教育實施計畫經費，補助款及

配合款共計 1,018 萬 381 元整，擬先行墊支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5 月 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5.17 高市會教字第 107000093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教育部核定補助 107 年推動家庭教育實施計畫經費，補助款及

配合款共計 1,018 萬 381 元整，擬先行墊支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教育部 107 年 1 月 26 日臺教社（二）字第 1070014095 號函辦理

（如附件 1）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本府 107 年 2 月 6 日第 36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三、旨揭計畫核定總經費 1,096 萬 2,381 元整，其中教育部補助 797 萬元，

配合款 299 萬 2,381 元，經查該中心 107 年度僅編列 78 萬 2,000 元配合

款（如附件 2），自籌款不足數 221 萬 381 元，合計 1,018 萬 381 元，

因未及納入 107 年度預算，故擬先行墊付執行。 

四、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「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，

所使用之支出」，及第 6款「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

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

時，得支用墊付款。並依該要點第 45點及 46 點規定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

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俟後將之列入 107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8 年

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。 

辦 法：本案審議通過後，請准予先行動支，並編列 107 年追加預算或 108 年

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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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教育部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「106-107 年公共圖書館作為社

區公共資訊站實施計畫」，補助款（1,228 萬 3,000 元）及地方配合款

（526 萬 5,000 元）總計新臺幣 1,754 萬 8,000 元，因未及編列於 107

年度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5 月 7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5.17 高市會教字第 1070000996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教育部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「106-107 年公共圖書館作為社

區公共資訊站實施計畫」，補助款（1,228 萬 3,000 元）及地方配合款

（526 萬 5,000 元）總計新臺幣 1,754 萬 8,000 元，因未及編列於 107

年度預算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教育部 106 年 11 月 3 日臺教社（四）字第 1060148377Q 號函辦理 

。 

二、本案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總計新臺幣 1,754 萬 8,000 元，因未及編列

於 107 年度預算，惟又亟需執行本計畫，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。 

三、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規定，本計畫支出因有第 4

款「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。」及第 6 款「配合上

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。」情形，

且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，擬以墊付款先行支用。

又依同法第 45 點及第 46 點規定，送請議會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俟補

納入 107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8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，進行

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7 年 1 月 23 日第 3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7 年度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墊付執行

計畫明細表」1 份。 

辦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經費新臺幣 1,754 萬 8,000 元擬於 107 年度以

墊付款方式辦理，並俟補納入 107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08 年度預

算完成法定程序後，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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